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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：克拉玛依市商务局

新疆旭光律师事务所接受克拉玛依市商务局委托，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预算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预算法》”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证券法》”）、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

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（国发[2014]43 号，以下简称“国发[2014]43

号文”）、《财政部关于印发〈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〉

的通知》（财库[2015]83 号，以下简称“财库[2015]83 号文”）、

《关于印发〈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预

[2016]155 号，以下简称“财预[2016]155 号文”）、《关于试点发

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》（财预

[2017]89 号，以下简称“财预[2017]89 号文”）《关于印发〈地方

政府债务发行管理办法》（财预[2020]43 号，以下简称“财预[2020]43

号文”）等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，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

准和要求，指派本所张新龙律师、魏新律师就克拉玛依市出口货物属

地直通查验中心专项债券方案事宜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

第一节 本所律师声明事项

1、本所律师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

和我国现行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

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发表本法律意见。

2、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，本所律师查阅了克拉玛依市商务局提供的

相关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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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在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而进行的核查过程中，相关部门已向本所

提供了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须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全部文件资

料或口头陈述和说明，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本法律意见书失实或产生

误导的虚假记载、重大遗漏和误导性陈述，所有复印件与原件是一致

和相符的；所提供的文件签字与盖章均是真实有效的，并已履行该等

签署和盖章所需的法定程序；所有口头陈述和说明的事实均与所发生

的事实一致。

4、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，本所律师分别登陆中国财政部官网、中国

人民银行官网、中国债券登记网、中国货币网、中国裁判文书网、中

国执行信息公开网、全国组织机构统一信用代码公示查询网、信用中

国网、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平台等网站，对委托方的相关信息

进行了查询，并假设前述的网站查询和信息公示网站所登载的内容为

真实、可靠的，没有任何篡改、杜撰或遭受网络攻击。

5、本法律意见书中，本所仅就与专项债券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

意见而不对有关可行性研究报告、项目方案、评价报告等专业事项发

表意见。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可行性研究报告、项目方案、评价报告

等内容时，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引述，并不表明本

所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

证。

6、本法律意见书所有章节应为一个整体，不应单独使用，本所未授

权任何单位、个人对本法律意见书做任何解释或说明。本法律意见书

仅供委托方为申请专项债券资金之目的使用，未经本所许可，不得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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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其他任何目的。

7、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项目所必备的法律文件，随

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，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，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

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第二节 正文

一、申请项目基本概况

（一）项目名称：克拉玛依市出口货物属地直通查验中心

（二）建设地点：克拉玛依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平南五路以南，

金东三街以东、铁路专用线以西空地内。

（三）建设期限：6 个月

（四）建设单位：克拉玛依市商务局

（五）主管单位：克拉玛依市商务局

建设规模及建设内容：新建中国（新疆）自由贸易试验区“公路

口岸属地直通”试点项目——“一带一路”区域出口货物属地直通查

验中心 7710 平方米及跨境电商、属地直通查验平台。室外工程包括

查验场地 2.06 万㎡、场地环路约 0.5km、绿化种植、封闭式围网

0.62km、系统配套工程包括视频监控设施、室外给排水、供热、消防、

电力等。配备智能卡口设施设备；专用机房。

（六）投资规模及资金筹措：本项目总投资 6,250.00 万元。拟通

过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方式完成项目筹资。拟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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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5,000.00 万元，占总投资的 80%；其余

1,250.00 万元为财政资金，占总投资的 20%。项目 2025 年计划投资

6,250.00 万元，根据资金需求拟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

5,000.00 万元，其中 2025 年 11 月项目已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

金 3,000.00 万元，利率 2.1%，期限 20 年。本次申请地方政府专项

债券资金 2,000.00 万元，20 年期，利率 3.2%；地方配套财政资金

1,250.00 万元；专项债券利息每半年支付一次，专项债券本金于到

期年一次性偿还。本批次申请专项债券 2,000.00 万元，20 年期。

二、发行相关实施主体

（一）克拉玛依市出口货物属地直通查验中心的主管及建设单位是克

拉玛依市商务局。单位名称:克拉玛依市商务局，统一信用

码:11650200MB1180840G,住所地：新源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克拉

玛依区宝石路 278 号，负责人：孟广辉。

主要职能如下：

1.充分考虑项目投资建设和运营成本等因素，做好本项目融资与

收益平衡评估；

2.配合做好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发行时方案的编制、专业报告出

具、信息披露等各项准备工作，落实发行和管理项目收益专项债券的

各项配套管理办法、标准和规定等文件；

3.监督指导建设运营主体严格履行项目建设、运营和维护责任，

确保项目如期建设、如期投入运营，早日实现持续稳定的收益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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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监督指导建设运营主体规范使用本专项债券资金，对发现的违

法违规资金进行严肃处理和责任追究；

5.配合做好债券对应项目形成资产的登记管理工作，做好日常统

计和动态监控，确保项目资产独立性和确认资产权益归属，严禁专项

债券对应资产和权益用于为融资平台公司等企业提供担保和抵押，不

得擅自将项目资产进行转移和划注企业；

6.合理控制本项目资产权益取得节奏，并根据国家和新疆维吾尔

自治区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做好对应的专项债券还本付息工作，

加强对项目实施情况的监控；配合做好项目跟踪评级工作，依法依规

做好项目信息公开等工作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：根据《预算法》第三十五条规定，经国务院批准

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的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，可以在

国务院确定的限额内，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债的方式筹措。根据

财预[2016]155 号文第四条规定“专项债券收入通过发行专项债券方

式筹措。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政府为专项债券的发行主体，具体发行

工作由省级财政部门负责。设区的市、自治州，县、自治县、不设区

的市、市辖区政府(以下简称市县级财政)确需发行专项债券的，应当

纳入本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政府统一发行并转贷给市县级政府”，本项目专项债券发行主体

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，符合财预[2016]155 号文规定。上述

实施主管单位及建设单位是具有机关法人资格的行政单位，主体适

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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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债券的募集资金用途

根据克拉玛依市商务局出具的《克拉玛依市出口货物属地直通查

验中心实施方案》显示，债券的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克拉玛依市出口货

物属地直通查验中心的工程费用、工程建设其它费用、预备费。

四、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

根据财预[2017]89 号文要求，分类发行专项债券建设的项目，

应当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金

流收入，且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。

（一）资金充足性

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新疆分所就本次申请项目出

具的天健新咨字〔2025〕74 号《克拉玛依市出口货物属地直通查验

中心专项债券方案总体评价》（以下简称“评价报告”）。

1. 项目收入 18,334.26 万元

本项目以建筑租赁收入、装卸费收入、站内掏装集装箱收入、停

车费收入作为专项债券还本付息基础。

（1）建筑租赁收入

依据可行性研究报告，饱和租赁面积为 3000 平方米，经调研，

单价按照每平方米 0.8 元/每天计算，运营期内租赁单价每五年上涨

3%（收费单价标准参考克拉玛依火车站南片区物流园基础设施项目及

克拉玛依数字经济孵化产业园项目一期；单价涨幅根据近五年人民币

通货膨胀率变化测算）。预计运营期内年均收入为：122.77 万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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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营期内累计建筑租赁收入 2,332.69 万元。

（2）装卸费收入

依据可行性研究报告，项目建成后，装卸费按 320 元/箱，铁运、

陆运合计约 12900 箱。（装卸费收费标准参考铁路专用线装卸费单价，

本次货物周转率暂按 61%计取）。预计运营期内年均收入为 412.80

万元，运营期内累计装卸费收入 7,843.20 万元。

（3）站内掏装集装箱收入

依据可行性研究报告，20英尺货物约 5160 箱，掏装集装箱费按

360 元/箱。40 英尺货物约 7740 箱，掏装集装箱费按 300 元/箱，铁

运、陆运合计约 12900 箱。（掏箱费收费标准参照铁路专用线装卸费

的单价计取，本次货物周转率暂按 61%计取）预计运营期内站内掏装

集装箱收入（20英尺）年均收入为 185.76 万元，运营期内累计站

内掏装集装箱收入（20英尺）3,529.44 万元。预计运营期内站内掏

装集装箱收入（40英尺）年均收入为 232.20 万元，运营期内累计站

内掏装集装箱收入（40英尺）4,411.80 万元。

（4）停车费收入

依据可行性研究报告，项目建成后，运营期内停车费单价每年上

涨 3%，停车位收费采用分段计时收费的方式，考虑每个停车位的周

转率等因素，本项目停车位拟按 30个，单价 10 元/个/天。（停车费

参考克拉玛依本地已建停车场单价,单价涨幅根据近五年人民币通货

膨胀率变化测算）。预计运营期内年收入为 11.43 万元，运营期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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累计装卸费收入 217.13 万元。

债券存续期内项目累计运营收入 18,334.26 万元。

2.项目运营成本 2,164.02 万元

（1）工资及福利费

人员成本主要为项目公司日常经营管理、物业管理活动所支出的

费用，根据本项目规模及特点，本项目运营按 10 名人员测算，人员

基本工资参考 8 万元/年测算，则年均人工及福利费为 80.00 万元，

运营期内累计人工及福利费 1,520.00 万元。

（2）修理费

修理费主要包括策划、广告、设备购置、能源消耗等费用，暂按

固定资产原值的 0.1%估算，则年均修理费为 5.73 万元，运营期内累

计修理费 108.87 万元。

（3）其他管理费用

包括管理费用、维修费用及其他不可预见的费用，为考虑成本费

用动态测算，按营业收入的 0.5%计取。则年均管理费为 4.83 万元，

运营期内累计管理费 91.69 万元。

（4）原材料燃料动力费

电：0.4362 元/度，年用电量：15 万度；（单价依据<关于印发

《克拉玛依市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实施方案》的通知>，年用

电量暂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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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：2.40 元/吨，年用水量：7 万吨。（单价依据工业用水价格，

年用水量暂估）则年均原材料燃料动力费为 23.34 万元，运营期内累

计原材料燃料动力费 443.46 万元。

（5）折旧费

本项目固定资产折旧采取分类折旧法，房屋、建筑类折旧年限按

20 年，残值率按 5%计算，年折旧 272.37 万元。项目运营期累计折

旧费 5,175.03 万元。

（6）摊销费

无形资产摊销按 19 年，则年摊销费为 65.03 万元，运营期内累

计摊销费 1,235.57 万元。

债券存续期项目累计成本 8,574.62 万元，其中累计运营成本

2,164.02 万元。

3.财务费用 2,540.00 万元

项目拟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5,000.00 万元，本批次计划申请

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2,000.00 万元，利率 3.2%，20 年期。

债券存续期累计产生债券利息 2,540.00 万元，本息合计

7,540.00 万元。

4.相关税费 2,824.56 万元

（1）增值税

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增值税按税率按 9%考虑。项目运营期内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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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产生销项税 1,513.85 万元，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 567.11 万元，交

纳增值税 946.74 万元。

（2）税金及附加税

城市建设维护税预计为增值税的 7%，教育费附加预计为 3%，地

方教育费附加预计为 2%。截止债券存续期结束（2044 年），项目运

营期累计税金及附加税 113.65 万元。房产税按 12%计取，项目运营

期累计房产税 256.84 万元。

（3）企业所得税

企业所得税预计为应纳税所得额的 25%，截止债券存续期结束

（2044 年），项目累计企业所得税 1,507.33 万元。

债券存续期累计产生税费 2,824.56 万元。

5.资金保障倍数 1.77 倍

通过对克拉玛依市商务局提供的《克拉玛依市出口货物属地直通

查验中心实施方案》中的资金收支数据进行分析测算，本项目在债券

存续期内，还本付息支出 7,540.00 万元，可用于债券还本付息的现

金流收入 13,345.68 万元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偿债资金覆盖率可达

到 1.77 倍，能够满足资金筹措充足性的要求。

（二）资金稳定性

根据克拉玛依市出口货物属地直通查验中心收益与融资自求平

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计划，项目拟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

5,000.00 万元，20 年期。项目 2025 年计划投资 6,250.00 万元，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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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资金需求拟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5,000.00 万元，其中 2025

年11月项目已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3,000.00万元，利率2.1%，

期限 20 年。本次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2,000.00 万元，20 年

期，利率 3.2%；地方配套财政资金 1,250.00 万元。本批次申请专项

债券 2,000.00 万元，20 年期。

根据克拉玛依市商务局提供数据，本债券对应的克拉玛依市出口

货物属地直通查验中心预计从 2026 年开始运营，在债券存续期内可

用于还本付息的现金流收入 13,345.68 万元，现金流收入能够完全覆

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。期末项目累计净现金结余 5,932.49 万

元，本项目资金稳定性总体上可以得到保证。

五、相关文件及中介机构业务资质

（一）《可行性研究报告》及咨询公司资质

本项目可行性研究编制单位：上海林同炎李国豪土建工程咨询有

限公司。成立日期：1993 年 03 月 23 日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310000607234575P，法定代表人：杜勤，住所：上海市崇明区城桥

镇东门路 101 号；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建设工程监理；地质灾害治

理工程勘查；工程造价咨询业务；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

总承包；建设工程设计；各类工程建设活动（核电站建设经营、城市

供排水管网除外）；建设工程勘察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

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

许可证件为准） 一般项目：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、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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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让、技术交流、技术推广（人体干细胞、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

和应用除外）；工程管理服务；招投标代理服务；工程技术服务（规

划管理、勘察、设计、监理除外）；规划设计管理；水利相关咨询服

务；节能管理服务；地质勘查技术服务；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系统开发；

轨道交通通信信号系统开发；软件开发（音像制品、电子出版物除外）；

信息技术咨询服务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

主开展经营活动），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前期准备工作提供可研咨询

服务的主体资格。

（二）《评价报告》及会计事务所资质

评价报告编制单位：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新疆分

所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650100057728684D，负责人：张恩虎，营

业场所：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解放北路 222 号天成广场 9楼、10

楼，经营范围：许可经营项目：无。 一般经营项目：审计企业会计

报表，出具审计报表；验证企业资本，出具验资报告；办理企业合并、

分立、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，出具有关报告；基本建设年度决算审

计；代理记账；会计咨询、税务咨询、管理咨询、会计培训；法律、

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。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前期准备工作提供评价服

务的主体资格。

（三）《法律意见书》及律师事务所资质

新疆旭光律师事务所为本项目出具本《法律意见书》，本所是经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批准设立并核发《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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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证号：26501200310609282)，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前期准备工作提

供法律服务的主体资格。

六、法律风险评估

（一）工期拖延和工程事故风险

由于本项目处于准备阶段且实施过程中尚有很多不确定问题存

在，均将影响项目的建设工期，工期延误和工程事故均可能导致工程

投资增加，使项目净利润减少。

（二）利率波动风险

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、国家经济政策变动等因素会引起

债务资本市场利率的波动，市场利率波动将会对项目财务成本产生影

响，进而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衡。

（三）税收风险

项目主管单位无法保证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，税收优惠政策不会

发生变化。若国家税收政策发生调整，将可能导致投资者持有本期债

券投资收益发生相应波动。

（四）存续债券置换不畅风险

债券置换有助于推动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制改革，有效化解

地方政府存量债务风险，减轻地方政府的偿债压力，降低债务成本。

债券置换过程中，可能存在操作性的风险，债权人、债务人等利益相

关方不能达成一致共识，造成置换不畅的后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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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偿付风险

要求项目密切关注当地招商引资力度及相关优惠政策，加强项目

运营及资金管理，压缩不合理支出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保证还本付

息资金。因项目运营期达产收入的实现较晚或暂时难以实现，本项目

不能足额偿还到期债券本金时，可在专项债务限额内发行相关专项债

券周转偿还，若政府预算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超出预期，可选择提前

还款，以减轻偿债压力。

七、结论意见

根据以上内容，本所律师认为：

（一）本项目实施主体是依法设立的机关法人，具备项目实施主体资

格。

（二）本项目已经取得部分批复文件，其他审批手续尚待实施单位申

请办理。

（三）在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新疆分所对项目收益预

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实现的情况下，本项目预期收入能够合

理偿还本项目债券的本金和利息，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的自求平衡。

（四）为本项目提供服务的资信评级、法律顾问、审计机构均具备相

应的从业资质。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克拉玛依市出口货物属地直通查验中心

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计划不存在现行法律

障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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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节 结尾

本法律意见书由新疆旭光律师事务所出具，经本所负责人和经办

律师签名或盖章并加盖本所公章后方生效。

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，无副本，其中克拉玛依市商务局留

二份，本所留一份。

以下无正文，为《关于克拉玛依市出口货物属地直通查验中心专

项债券之法律意见书》之签署页。

新疆旭光律师事务所

经办律师：

经办律师：

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六日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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